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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垃圾处理运行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细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郴州市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郴财绩〔2020〕2号）《临武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对2021年度垃圾处理运行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临武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负责全县城乡生活垃圾的卫生填埋处理，处理内容包括垃圾计量、垃圾填埋作业、渗滤液处理等，共安排项目经费200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按照省政府环保督察及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标准和要求，认真做好垃圾处理场运行和管理，确保全县城乡生活垃圾的卫生填埋处理，并做到达标排放，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2、2021年度项目具体绩效目标。（1）具体指标：2021年全年共处理垃圾6.19万吨，年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以上。（2）经济效益：努力营造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保障。（3）生态效益：妥善处理生活垃圾，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疫情及疾病传播。（4）可持续影响：垃圾处理利国利民，福及子孙后代，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2021年度，我中心按照垃圾填埋处理相关规范要求，积极强化生活垃圾入场检验、垃圾计量、垃圾填埋和覆盖、渗滤液处理等各个环节运行和管理，特别是在技术支持、环保整改方面发力，较好地完成垃圾终端处理各项工作，保障全县城乡生活垃圾的有序处理，确保创国卫顺利过关。同时，通过强化预算约束和执行，认真贯彻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确保项目资金达到预期效果。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本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以中心主任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计量室、化验室、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等室站，负责垃圾填埋场运行监督和管理，为垃圾处理运行工作实施提供保障。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该项目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00万元。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该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支付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我中心对该项目资金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使用资金完全符合规范、安全、有效。项目资金管理遵循节约支出、防范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益原则，所有资金均按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制定项目实施组织管理办法，成立以中心主任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计量室、化验室、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等室站，负责垃圾填埋场运行监督和管理，为垃圾处理运行工作实施提供保障。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该项目全面完成产出指标数（垃圾处理总量实际完成6.19万吨）。
（四）项目绩效情况
2021年全年共处理垃圾约6.19万吨，年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通过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明显，努力营造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保障。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疫情及疾病传播。是一项利国利民，福及子孙后代的事业，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单位自评该项目符合绩效目标评价各项指标。
六、存在问题
1、群众满意度不高.存在臭气污染。垃圾填埋作业时，填埋机械会翻动腐烂垃圾，导致臭气外泄，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2、部分产出未完成.设施设备老化,垃圾处理设施设备使用已达10年，设备老化、故障率高等情况较为严重，影响生活垃圾处理作业。
七、建议
1、做好除臭灭蝇和消毒工作，特别是在填埋机械作业时，要同步实施机械喷洒除臭药剂，遏制臭气污染。提高群众满意度。
2、加大设施设备维护及更新力度，保障设施设备正常工作，确保正常运行。
八、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本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合格。针对环保要求高的实际，建议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障垃圾处理工作正常运行。






附件1：
2021年度非洲猪瘟防控泔水收集处理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细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郴州市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郴财绩〔2020〕2号）《临武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对2021年度非洲猪瘟防控泔水收集处理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按要求完成县城区泔水等餐厨垃圾收集处理工作，处理内容包括81个餐厨点、4个学校等单位的餐厨垃圾，共安排项目经费24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妥善收集和处理县城区泔水等餐厨垃圾，切断疫情扩散源头，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确保居民饮食安全。
2、2021年度项目具体绩效目标。（1）具体指标：2021年全年共收集和处理81个餐厨点、4个学校等单位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理率达100%。（2）经济效益：努力营造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保障。（3）生态效益：妥善处理餐厨垃圾，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疫情及疾病传播。（4）可持续影响：餐厨垃圾处理利国利民，福及子孙后代，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2021年度，我中心按照非洲猪瘟防控相关规范要求，积极强化县城区泔水等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各个环节运行及管理工作，委托专业公司负责县城区餐厨垃圾收集工作。同时，通过强化预算约束和执行，认真贯彻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确保项目资金达到预期效果。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本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以中心主任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委托专业公司负责县城区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工作，为非洲猪瘟防控泔水收集的实施创建提供保障。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该项目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4万元。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该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支付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我中心对该项目资金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使用资金完全符合规范、安全、有效，项目资金管理遵循节约支出、防范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益原则，所有资金均按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制定项目实施组织管理办法，成立以中心主任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委托专业公司负责县城区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工作，为非洲猪瘟防控泔水收集的实施创建提供保障。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该项目全面完成产出指标数。
（四）项目绩效情况
2021年全年共处理81个餐厨点、4个学校等单位的餐厨垃圾，年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理率达100%。通过加强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明显，努力营造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保障。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疫情及疾病传播。是一项利国利民，福及子孙后代的事业，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单位自评该项目符合绩效目标评价各项指标。
六、存在问题
1、县城区餐厨垃圾收集主要是收集车辆系简易自制车辆，专业性和密闭化不足，影响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工作开展。
2、餐厨垃圾处理存在不符合规范要求，无专门的餐厨垃圾终端处理设施。
七、建议
1、增加餐厨垃圾收集提高专业性，保障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工作开展。
2、采用BOT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保障餐厨垃圾处理符合相关规范和生态保护要求。
八、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本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合格。建议采用BOT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保障餐厨垃圾处理符合相关规范和生态保护要求，保障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附件2：
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细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郴州市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郴财绩〔2020〕2号）《临武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对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设置、人员构成情况
1、机构设置：根据单位职责，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内设5个机构：办公室、财务设施设备股、管理股、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股、生活垃圾处理站。
2、人员情况：2021年本单位年末全额统拨人员24人，超编人员19人，临聘人员14人，退休人员58人，遗属人员2人。
（二）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城市环境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环境卫生科学知识。
2、负责执行县本级环境卫生生产计划，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施设备，推动环境卫生新技术运用。
3、承担县城区事权范围内环卫基础设施、设备的管护及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含城区居民、城区服务场所和经营场所及单位锅炉、交通工具、基建渣土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缴工作。
4、承担县城区事权范围内道路“户外广告”清理、清扫保洁（含河道保洁）和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及综合利用（含粪便、餐厨垃圾、大件垃圾等废弃物）工作，负责环境卫生外包服务相关管理。
5、承担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有关服务工作。
6、承担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预决算情况
（一）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2021年初预算数732.1万元，其中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拨款732.1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年中追加预算资金338.77万元。
（二）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1、全年收入情况。2021年度部门决算收入1070.87万元，其中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070.8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
2、全年支出情况。2021年支出决算数1070.8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49.61万元，占比61%，项目支出421.26万元，占比39%。

3、结转结余情况。2021年结转结余资金0万元。
（三）“三公”经费管理情况。2021年公务接待费支出0.6万元，比上年支出减少1.83万元，主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经费。与年初预算相较减少3.4万元，一定程度上控制节约了经费，2021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57万元，比上年支出减少2.07万元，与年初预算相较减少2.43万元，主要是厉行节约，严格控制经费。
三、部门绩效目标
（一）部门绩效总目标
加强和规范进场生活垃圾的计量、填埋及污水处理，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率理达100%。
（二）2021年部门绩效目标
从社会效益指标来看，提升了基本生态环境，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保障。从经济效益来看，努力营造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保障。从生态效益来看，妥善处理生活垃圾，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疫情及疾病传播。道路清扫保洁达到“五无五净”标准，道路清扫保洁率达100%。从可持续影响来看，垃圾处理利国利民，福及子孙后代，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0%以上。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2021 年，我单位基本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资金按规定用途 使用、项目实施按计划有序实施。根据《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表》，从预算执行情况、项目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逐一评价，2021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

五、存在的问题
1、资金分配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通过开展此次绩效评价，发现资金分配“散、小”的现象。
2、对绩效项目管理意识薄弱，未能结合职能、业务的性质及特点制定具体可行的项目管理制度，部分项目实施过程中绩效跟踪监督缺乏制度约束。
六、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加强项目库管理，优化资金补助方式 
建立项目库动态管理制度，对项目实施绩效情况进行动态监 控；资金安排采用“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兼顾的灵活方式。对于低效项目及非重点项目进行取消和压减，采取资金压减的项目纳入事后补助项目管理；对于重点项目及绩效管理较好的项目纳入事前补助项目管理。通过项目动态管理与资金补助方式调整的有机结合，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加强资金项目整合力度，提高资金的聚集效应。 
（二）完善管理制度
 要贯彻落实预算绩效“全过程”的管理 要求，从项目资金预算安排、项目资金使用及项目资金绩效评价三个方面，结合职能、业务性质及特点，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建立规范的事前、事中、事后等全过程项目管理机制，加强对项目申报、实施、进度监控、验收、资料归档整理及事后绩效评价 
的管理。
七、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本年绩效评价结果为合格。针对环保要求高的实际，建议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障工作正常运行。垃圾处理场建议尽快实施市场化外包，引进专业环保公司实行政府购买服务，以确保垃圾场规范化运行。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1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38
	　43
	　

	经费控制情况
	2020年决算数
	2021年预算数
	2021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5.07
	7
	　1.17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2.64
	　3
	0.57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64
	3
	0.57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2.43
	4
	　0.6

	项目支出：
	470.34
	232
	421.26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3、省级专项资金
（一个专项一行）
	
	
	

	4、其他事业类发展资金
	　
	　
	　

	……
	
	
	

	公用经费
	45.78
	54.3　
	54.09

	    其中：办公费
	1.1
	1.5
	　1.46

	          水费、电费、差旅费
	5.82
	　5
	4.65

	          会议费、培训费
	0.16
	　1
	　1.35

	政府采购金额
	——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1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1年度）
	预算部门名称
	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32.1
	1070.87
	1070.87
	10
	100%
	9

	
	按收入性质分：732.1
	按支出性质分：1070.81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732.1
	其中：基本支出：649.61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421.26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清扫保洁及垃圾收运监管
垃圾处理场运行
	　100%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生活垃圾处理
	5万吨
	6.19
	10
	10
	无

	
	
	
	生活垃圾处理费征缴
	260万元
	门面>2000个
单位>120个
	10
	10
	无

	
	
	质量
指标
	质量指标
	处理率
	90%
	10
	9
	无

	
	
	时效
指标
	各项任务按进度开展偏差程度
	≤10%
	≤10%
	10
	10
	无

	
	
	成本
指标
	资金投入
	732.1万元
	1070.87
	10
	9
	无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增加就业人数
	≥200
	≥200
	10
	9
	无

	
	
	社会效
益指标
	城区道路清洁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10
	10
	无

	
	
	生态效
益指标
	符合生态环境要求
	符合
	符合
	10
	10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环境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10
	10
	无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满意
	90%以上
	10
	9
	无

	总分
	100
	　9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1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垃圾场运行经费

	主管部门
	　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实施单位
	　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
	　200
	20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
	200
	200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善收集和处理县城区泔水等餐厨垃圾，切断疫情扩散源头，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确保居民饮食安全
	善收集和处理县城区泔水等餐厨垃圾，切断疫情扩散源头，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确保居民饮食安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生活垃圾处理
	5万吨
	6.19万吨
	20
	19
	无

	
	
	质量指标
	无害化处理率
	≤90%
	≤90%
	10
	10
	无

	
	
	时效指标
	进度偏差程度
	≤10%
	≤10%
	10
	10
	无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
	≤10%
	10
	10
	无

	
	
	社会效
益指标
	社会综合效益
	提升
	提升
	10
	10
	无

	
	
	生态效
益指标
	符合生态环境要求
	符合
	符合
	10
	10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环卫工作的积极性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10
	10
	无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满意
	90%以上
	10
	9
	无

	总分
	100
	　9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1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非洲猪瘟防控泔水收集处理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临武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实施单位
	　临武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
	　24
	　2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
	　24
	　24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善收集和处理县城区泔水等餐厨垃圾，切断疫情扩散源头，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确保居民饮食安全
	善收集和处理县城区泔水等餐厨垃圾，切断疫情扩散源头，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确保居民饮食安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县城区餐厨垃圾收集
	各餐饮及学校
	各餐饮及学校
	20
	19
	无

	
	
	质量指标
	妥善收运处理餐厨垃圾
	≥90%　
	≥90%　
	10
	9
	无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偏差度
	≤10%
	≤10%
	10
	10
	无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有效　
	10
	10
	无

	
	
	社会效
益指标
	确保良好的市容市貌
	提升
	提升
	10
	10
	无

	
	
	生态效
益指标
	符合生态环境要求
	符合
	符合
	10
	9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环境
	明显
	明显
	10
	10
	无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满意
	90%以上
	10
	9
	无

	总分
	100
	　96
	　




